遂宁市安居区2025年上级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资金来源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中央和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23〕28号）、《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等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社〔2025〕5号）、《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社〔2025〕33号）、《遂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相关经费的通知》（遂财社〔2025〕46号）、《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预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社〔2025〕76号）、《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遂财社〔2025〕127号）》等精神，下达中央、省委、市委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1791.8万元，其中中央下达9117.63万元，省级下达2256.01万元，市级418.16万元。
二、分配原则
（一）按上级下达资金文件规定的用途和因素进行分配，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含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的应急处置、救助帮扶、监护支持、精神关爱等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支出）和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
（二）项目分配额度，按2025年年初预算总额，结合补助（贴）标准和区级财政匹配资金实际，适当考虑当年增减因素，预安排相应额度，待年终结算补助资金下达后，据实调整或补足相关资金。
三、分配内容
（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2025年共需11341万元，本次分配补助资金分配11123.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分配9117.63万元，省级资金分配1776.02万元，市级资金分配230.15万元，不足部分由区级财政解决。分配依据：一是保障人数方面。目前全区保障城市低保对象1078户1225人，农村低保对象25100户28708人。二是保障标准方面。2025年9月30日，遂宁市民政局等5部门发布了《关于调整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遂民规〔2025〕3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826元/月（标准提高38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620元/月（标准提高40元），从2025年7月起执行，调整后月均发放低保金从920万元增加为980万元，月均增发资金60万元。
（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金。2025年共需资金106万元，本次从省级资金中分配106万元。分配依据：一是开展流浪乞讨人员日常救助，主要包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临时安置、教育矫治、返乡救助、未成年人保护等，2025年，预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900人，需要资金20万元。二是开展“夏季送清凉”和“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2025年预计救助900人次，需要救助资金30万元。三是区救助站购买加强流浪乞讨等人员社会救助辅助服务，需要56万元。
（三）临时救助资金。2025年共需606万元，本次分配补助资金552万元，其中省级资金分配373.99万元，市级资金分配178.01万元，不足部分由区级财政解决。分配依据：一是镇级临时救助备用金。2025年5月新出台了《遂宁市临时救助工作规程》（遂民规〔2025〕1号），将城乡低保标准4倍以下的临时救助审批权限下放至镇（街道），结合镇（街道）结余资金情况，2025年拨付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246万元。二是区级临时救助。全年预计实施临时救助550人次，需要临时救助资金200万元。三是2025年实施冬春救助困难群众2000人，按300元/人标准救助，需要资金60万元；四是特困供养对象医疗补充救助需要资金100万元。
（四）散居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金。2025年共需资金255万元，本次从市级资金中分配中10万元，不足部分由区级财政解决。分配依据：根据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全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川民发〔2024〕124号）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1350元/人•月，机构养育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1750元/人•月，2025年保障散居孤儿对象58人，需发放养育金94万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55人（其中5人机构养育），需发放事实无人抚养资金发放161万元（事实无人儿童养育金通过补差方式发放，全年共需发放养育资金253.5万元，其中低保发放9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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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遂宁市安居区2025年上级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来源及分配表
	资金来源

	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
	金额（万元）
	用途

	1
	《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等补助资金的通知》《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遂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市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相关经费的通知》《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预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遂宁市财政局 遂宁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遂财社〔2025〕5号）
（遂财社〔2025〕33号）（遂财社〔2025〕46号）
（遂财社〔2025〕76号）
（遂财社〔2025〕127号）

	11791.8
	统筹安排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含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的应急处置、救助帮扶、监护支持、精神关爱等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支出）和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支出。

	资金分配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文号
	金额（万元）
	用途

	1
	城乡低保
	（遂财社〔2025〕5号）
（遂财社〔2025〕33号）（遂财社〔2025〕46号）
（遂财社〔2025〕76号）
（遂财社〔2025〕127号）

	11123.8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2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106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费用

	3
	临时救助
	
	552
	临时救助

	4
	散居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10
	散居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合计
	11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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